
独立董事关于

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

于在 L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以及公司 《章程》等相

关规定,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,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,认

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,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意见:

一、对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表示认可。

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交易价格是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

具的《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成都商报发行

投递广告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(众联

评报字[2017]第 1276号 )及 《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

权所涉及的成都博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

资产评估报告》(众联评报字[2017]第 1275号 )评估结果为依据9评

估选择的评估方法充分考量了不同交易标的的不同特点9评估结果公

允,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9符合相关法律规定,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二、对本次聘请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表示认可。

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交易标的提供

评估服务。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各证券从业资格,该评估机

构及其经办注册评估师除受聘于本次交易双方9共同就交易标的展开

评估工作外9均不存在其它关联关系9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存

及预期的利益关系,具有独立性。

二、在提请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9公司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

我们对上述事项表示认可9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九属董事会

第工十七次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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